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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人文館應用歷史學系 J302 會議暨資料室 

主席：吳昆財主任                                         紀錄：○○○組員 

出席：如簽到單 

列席：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1、 會議應到教師 10 人，實到人數 9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宣布會議開始。 

2、 本次會議前由本校學務處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員召開本系 113 學

年度第 2 學期期初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ISP），感謝○輔導員特前來與各位老

師宣導，並請各位老師針對特殊生之學習動態進行個別化之輔導協助。 

3、 本系碩士班經費有限，口試委員如有適合對象，宜就地邀請鄰近學校老師進行

支援及協助，但仍須尊重學術專業為佳。 

4、 有關本系專案助理教授職缺一案，學校同意本系新聘專案老師，惟該教師員額

非屬本系員額，由院級員額池進行控管，未來相關課程如有實際聘任教師之需

求，擬極力爭取專任員額。 

 

貳、報告事項： 

截至今日，本系經費餘額為：資本門 92,677 元、經常門 1,098,821 元；碩專班

結餘款 0 元。 

 

參、確認事項： 

 ■請確認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附件一，P1-5】。 

     決定：紀錄確認。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1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綜合行政組通知及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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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推薦教師，授課時數須符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

規定、前三學年度資料（遴選當學年度除外，回溯六學期）每學年教師教學

評量各學系排行前 50%。各系所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參考

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

加減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三、 會前已請各位老師自行查閱個人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排序（教師職涯歷程檔

案），符合資格者且具申請意願者為吳建昇老師。 

四、 選薦旁聽小組委員，須由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之教師出任之，依據本

系 112 年 3 月 22 日 111-2-2 次系務會議決議，擬採用前一學年度評量結果，

符合資格者為○○○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及○○○

老師。 

五、 ○○○老師為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學特優獎」獲獎教師；另，○○

○為本系 112 學年度選薦旁聽小組委員。 

六、 另依據上開辦法及電洽權責單位，曾獲教學特優獎之教師，三學年內不再受

理推薦，且未來再次推薦時應提出額外之具體成果。 

 決議： 

一、 本系推薦○○○老師申請 11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 

二、 選薦旁聽小組委員由○○○老師擔任，○○○老師為候補委員。 

 

提案二 

 案由：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人事室 114 年 3 月 20 日函文【附件二，P6】，本校於 113 年 5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附

件三，P7-8】，並請各學院及學系盡速配合修正章則，以符合與現行法規一致；

另人文藝術學院調整本院法規之修訂流程，除另有重大法規修正須先行經過

院務會議通過外，聘任及升等法規之一般性修正由學院及系所各自逕行辦理，

合先敘明。 

二、 本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系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 新聘教師回歸三級三審，免經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二） 著作外審由學院辦理，刪除系所申覆之外審作業文字 

（三） 校級法規明定自特定日施行，據以溯自指定日期生效。 

（四） 配合增訂【學術研究-學位論文】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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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審查基準表加註對應校表格編號，以利老師查找。 

三、 本次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及對照表另如附件，請各位老師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院級會議審查。 

 

提案三 

 案由：本系第十屆「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作品及得分，請進行評選。 

 說明： 

一、 依據本系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要點辦理。 

二、 本次報名作品多媒體組 18 組，請各位老師依創意設計、劇情掌握、文化內涵

及技巧表現等進行評比，各項目分數 25 分，總分 100 分。 

三、 本次獎項為：首獎一名，獎金壹萬元、貳獎一名，獎金伍仟元、參獎一名，

獎金參仟元、佳作二名，獎金貮仟元；各獎項得由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

錄取。 

四、 本案已電郵通知各位老師先行上網觀看影片並進行考評，評分由全系教師進

行評分不迴避，並將最高給分及最低給分者剔除，以求公平。 

五、 本次競賽已將「資料正確性」納入評分考量，且除評分之排序外，主辦單位

保有對作品最終排名之調整權利。 

六、 評分結果如下： 

◆ 第一組【吉和百年大囍──佳里吉和堂入火安座】（人事）：496 分，〈2〉。 

◆ 第二組【低語中的她們】（永續）：478 分，〈6〉。 

◆ 第三組【東石抵嘉。觀光日記 - 東石觀光與在地文化】（史蹟）：482 分，

〈5〉。 

◆ 第四組【《建國記憶：眷村的情報追蹤》】（史蹟）：509 分，〈1〉。 

◆ 第五組【王得祿的路碌碌碌】（人事）：430 分，〈11〉。 

◆ 第六組【陳澄波與嘉義】（人事）：465 分，〈7〉。 

◆ 第七組【回望嘉義舊監法理情】（史蹟）：485 分，〈4〉。 

◆ 第八組【蒜頭糖廠】（史蹟）：425 分，〈12〉。 

◆ 第九組【糖都虎尾】（史蹟）：487 分，〈3〉。 

◆ 第十組【嘉義有間難忘的火雞肉飯】（永續）：359 分，〈18〉。 

◆ 第十一組【諸羅之百年守護神-嘉義城隍爺廟宇】（史蹟）：413 分，〈14〉。 

◆ 第十二組【你是不是沒去過二二八公園？】（史蹟）：458 分，〈8〉。 

◆ 第十三組【陳澄波的畫作與歷史】（人事）：422 分，〈13〉。 

◆ 第十四組【百年城隍 嘉義幸福之旅】（史蹟）：451 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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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組【嘉義城隍廟信仰與歷史交織的文化象徵】（史蹟）：394 分，〈17〉。 

◆ 第十六組【台灣史的教育】（永續）：431 分，〈10〉。 

◆ 第十七組【嘉義舊監獄宿舍群探訪】（史蹟）：397 分，〈16〉。 

◆ 第十八組【巴斯德-狂犬病疫苗的發明者】（人事）：409 分，〈15〉。 

 決議： 

一、 本次競賽名次如下 

（一） 首獎：【《建國記憶：眷村的情報追蹤》】。 

（二） 貳獎：【吉和百年大囍──佳里吉和堂入火安座】。 

（三） 參獎：【糖都虎尾】 

（四） 佳作：【東石抵嘉 觀光日記 - 東石觀光與在地文化】及【回望嘉義舊監法

理情】。 

二、請各位老師鼓勵系上學生踴躍報名本競賽活動。 

三、本次作品繳交方式紊亂，未來請學生提供光碟檔或以雲端分享方式逕行提供

系辦公室，以免造成老師及收件困擾。 

 

伍、列席者發言： 

系辦公室：  

一、 教師學術事務： 

（一） 有關本次系所評鑑，經相關會議說明，檢附資料與數據需與校庫資料一致，

然過去已填報之資料無法調整及修正（已報教育部），故請各位老師積極更

新教師歷程，各項資料請以「113 年度」（113 年 1 月 1 日起）為優先填列

對象，並請老師最遲於 3 月底前完成各項資料之建置與更新。 

（二） 本屆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訂於 5 月 16 日舉辦，請各位老師共襄盛舉，並

請協助研討會之參與及宣傳。 

二、 學生事務、課務宣導事務： 

（一） 113 學年度起本校實行 16+2 週彈性教學，如有老師於最後 2 周安排實體授

課，請於期中考週前告知系辦，以利行政業務安排。 

（二） 本系師資培育領域專門課程，請學生提早進行修課規劃；另「領域核心課

程」及「公民與社會專長課程」皆安排於大四開課，請系學會轉知學生多

加留意。 

（三） 113-2 學期畢業研究生需於 113 年 5 月 9 日以前提出論文考試申請，以利

召開學術委員會審查之，請各位擔任指導教授老師留意並提醒研究生。 

（四） 教育部已針對校園服務課程加以說明，且目前各大專院校之趨勢將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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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服務】課程，請各位老師妥善思考未來本系各項專題演講之辦理方

式及學生參與度。 

（五） 自 114 學年度起大一國文課程不再進行預先設定（包班），請系學會通知學

生（下任會長），提醒大一新生選課自行加選國文課程，亦請未來大一導師

多加留意。 

（六） 經學生反映本系教室課桌椅因長年使用而外觀呈現老舊，影響學生學習環

境、情緒與體驗。擬請系學會協助清點本系教室課桌椅，針對有安全疑慮

者，經評估本系經費後予以優先汰除；同時，擬向外部單位尋求經費及調

度，以提供學生更佳學習情緒；此外，課桌椅的使用年限與外觀與學生使

用習慣息息相關，請系學會持續宣導學生愛惜與維護現有設備，例如減少

在桌椅上刻畫、塗鴉或做不當姿勢之使用，共同維護環境。 

三、 行政協助事務： 

（一） 感謝系上老師協助對外招募及爭取本系研討會及業務費費用。 

（二） 114 學年度老舊冷氣汰換案，提報 J301（2 台、19 年）及 J402-1（1 台、16

年），另教師研究室部分，因預算有限，採抽籤方式辦理，並由非系辦人員

之學生代表協助進行抽籤，經抽籤後第一序位為陳希宜老師，無法列入更

換者請各位老師見諒。 

（三） 有關本校各項招生工作，因擔任「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試務委員須進行迴

避，有關未來試務工作之擔任方式，請各位老師討論，並請該年度未辦理

大學招生工作之老師配合招生組執行本系對外招生工作事宜（113 學年度

對外招事務由呂慎華老師負責）。 

（四） 囿於勞基法規定及限制，課程如為第八節結束者，請各位老師協助準時下

課，以利工讀生進入教室清掃；如與學生有各項問題需進行輔導或諮詢，

請引導學生至走廊或您的研究室，惠請老師協助，造成老師不便，陳請老

師見諒。 

（五） 考量經費之妥善運用，系辦尚難針對第九節授課特別安排工讀生進行教室

清掃，凡課程時段有涉及第九節課者，離開教室時請授課老師及班上同學

務必確認各項電器設備及教室門窗之關閉。 

（六） 部分行政單位之公告事項僅以「信件通知」方式進行，未於公開網頁平台

上公告，或者是夾帶有大量附件難以於系內臉書呈現公告者，系辦已於學

期前取得各班級之電子郵件對口（各班副班代），請各位導師協助並轉知該

負責窗口應確實轉發各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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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會（未出席） 

 

系學會： 

一、 訂於 5 月 24 日辦理小畢典，邀請卡製作中，敬邀各位老師出席指導。 

二、 4 月 19 及 20 日辦理大地盃活動。 

三、 部分學生希望系所能提供實習機會，請各位老師參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3 時 30 分 


